


上集镇钟观社区等 4 个社区（村）居民委员会等 4 个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集体耕地 0.9927 公顷、林地 1.5747 公顷、其他草地

0.0210公顷，征收淅川县上集镇钟观社区等 2 个社区（村）居

民委员会等 2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建设用地 0.6175 公顷，

共计 3.2059 公顷（其中耕地 0.9927 公顷）。拟申请征收土地

涉及 1 个镇 4 个社区（村），共 2 宗，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

楚，权属无争议。不位于各级自然保护区。

二、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况

我县通过政府专题审议方式对该批次用地符合公共利益情

形进行了论证。经论证认为，该批次用地符合《土地管理法》

第 45 条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符合淅川县人民政府批准的《淅

川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0 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淅政〔2021〕9 号，项目名称见第 58、72 页）、

《淅川县城市商业网点专项规划（2019-2030）》（项目名称见

第 7、13 页）和《淅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豫政文〔2024〕120 号）

该批次用地符合《土地管理法》第 45 条规定的第五项情形，

属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已纳入《淅川县 2024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淅政〔2024〕4 号、项目名称见第 13、

14 页），拟建设项目为商服项目，项目建成后可拉动提升县域

经济，增加就业岗位，提高改善周边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确需

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成片开发建设符合自然资源部规定的

标准，经核查，淅川县辖区内不存在开发区等产业园区设立超



过 l0 年、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占已批准征收土地面积比例

低于 50％的情况。省自然资源厅已批准《淅川县 2023 年第一批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豫自然资函〔2024〕6 号）。

我县审查认为，该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征收土地理由充分，

符合法律规定。

三、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

（一）征收土地预公告

我县已按规定分别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2024 年 2 月 7 日、

2024 年 5 月 10 日～2024 年 5 月 26 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地的镇

和社区（村）、村民小组通过公示栏公示和在县政府门户网站

公示的方式发布了拟征收土地预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征收土地

范围、征收目的、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

（二）土地现状调查

我县已按规定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已查明拟征收土地的

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

属、种类、数量等情况，分别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2024 年 2

月 2 日、2024 年 5 月 12 日～2024 年 5 月 18 日在拟征收土地所

在地的社区（村）、村民小组公示栏公示进行了公示，并填写

了相关调查确认表，并由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字确认。

（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我县已按规定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淅川县人民政府

分别于 2024 年 2 月 7 日、2024 年 5 月 26 日出具了土地征收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经评估风险等级为低风险。



（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

我县已组织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分别于2024年2月8日～

2024 年 3 月 10 日、2024 年 5 月 27 日～2024 年 6 月 27 日在拟

征收土地所在的镇和社区（村）、村民小组通过村公示栏公示

和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示的方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公

告内容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方式和标准、

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以及办理补偿登记的方式和

期限、异议反馈渠道等内容。被征地村、村民小组对征地补偿

安置公告内容无异议并签订放弃听证说明，未召开听证会。

（五）组织办理补偿登记

我县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规定期限内组织了

5 个所有权人、14 个使用权人办理了补偿登记。

（六）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我县已采取了足额预存方式按规定落实了征地补偿安置和

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七）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我县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已与涉

及的全部拟征收土地的 5 个所有权人、14 个使用权人签订了征

地补偿安置协议。

经审查，用地报批前，我县已依法完成征地前期工作，并

对履行征前程序的真实性、合法合规性负责。



四、征地补偿安置情况

该批次用地补偿标准按照我省最新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

价补偿标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有

关问题的通知》（豫政〔2023〕28 号）和《河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2023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最低标准

的通知》（豫人社办〔2023〕92 号）有关规定，可以确保被征

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该批次征收共涉及 3 个征收农用地区片，每公顷 69～78 万

元，征地费用 235.7808 万元；社保标准 64.2000 万元/公顷，

社会保障费 205.8188 万元；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按《淅川县

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土地地上青苗和附着物补偿标

准的通知》（淅政〔2022〕2 号）规定执行，青苗补偿标准 2.2500

万元/公顷，青苗补偿费 2.2336 万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65.7593 万元；征地总费用共计 509.5925 万元，征地费用综合

标准为 158.9546 万元/公顷。

该批次用地需安置农业人口 24 人（其中劳动力 12 人），

征地前人均耕地0.5400亩～0.7900亩，征地后人均0.5400亩～

0.7800 亩。淅川县人民政府计划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安置：

（一）货币安置。将征地补偿安置费 235.7808 万元，按时

足额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

法依规分配。

（二）社会保障安置。本批次用地共落实社保资金 205.8188



万元，淅川县已将社保费用足额缴纳至社保专户，南阳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已出具社会保障费用落实到位的审查意见。

我县承诺，将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落实被征地农民社

会保障安置。

综上，淅川县已依法完成征收土地前期工作，现申请将集

体农用地 2.5884 公顷(其中耕地 0.9927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

办理征地手续，另征收集体建设用地 0.6175 公顷，以上共计

3.2059 公顷，作为淅川县 2024 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

妥否，请批示。

附件：淅川县 2024 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明细表

2024 年 10 月 24 日

（联系人：陈卓 电话：0377-69250816）

淅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24 日印发



附件：

淅川县2024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明细表

单位：公顷

权属单位
土  地 
总面积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合 计

耕地 林地 草地

小计

小 计

其中

小计 小计

旱地

淅川县共计 3.2059 2.5884 0.9927 0.9927 1.5747 0.0210 0.6175

集
体
土
地

上集镇合计 3.2059 2.5884 0.9927 0.9927 1.5747 0.0210 0.6175 

钟观社区小计 1.2016 0.5844 0.1440 0.1440 0.4404 0.0000 0.6172 

居民委员会 1.2016 0.5844 0.1440 0.1440 0.4404 0.0000 0.6172 

刘营社区小计 0.3647 0.3647 0.0926 0.0926 0.2721 0.0000 0.0000 

居民委员会 0.3647 0.3647 0.0926 0.0926 0.2721 0.0000 0.0000 

下集村小计 1.0645 1.0642 0.7497 0.7497 0.3145 0.0000 0.0003 

村民委员会 1.0645 1.0642 0.7497 0.7497 0.3145 0.0000 0.0003 

朝阳社区小计 0.5751 0.5751 0.0064 0.0064 0.5477 0.0210 0.0000 

沟里居民小组 0.3655 0.3655 0.0064 0.0064 0.3381 0.0210 0.0000 

周庄居民小组 0.2096 0.2096 0.0000 0.0000 0.2096 0.0000 0.0000 


